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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引 言  

  競 爭 政 策 諮 詢 委 員 會 ( 競 諮 會 )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成 立 ， 由

財 政 司 司 長 擔 任 主 席 ， 專 責 研 究 和 檢 討 與 競 爭 有 關 的 事 宜 ， 並 提 出 意

見 。 競 諮 會 致 力 推 廣 政 府 政 策 ， 通 過 推 動 可 持 續 競 爭 ， 提 升 經 濟 效 益

和 促 進 自 由 貿 易 ， 從 而 讓 商 界 和 消 費 者 皆 可 得 益 。  

2 .   競 諮 會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發 表 《 競 爭 政 策 綱 領 》 ( 《 綱

領 》 ) ， 說 明 政 府 競 爭 政 策 的 目 標 。 綱 領 為 促 進 不 同 行 業 的 競 爭 定 下

了 整 體 政 策 框 架 。 為 補 充 《 綱 領 》 的 內 容 ， 競 諮 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公 布

了 一 套 指 引 ， 向 各 行 業 說 明 可 能 被 視 為 反 競 爭 的 行 為 。  

3 .   鑑 於 社 會 對 香 港 應 否 引 入 競 爭 法 這 個 議 題 的 持 續 關 注 ， 競 諮

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成 立 競 爭 政 策 檢 討 委 員 會 ( 檢 討 委 員 會 ) ， 負 責 檢

討 香 港 競 爭 政 策 的 未 來 方 向 ， 並 就 此 提 出 建 議 。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， 檢

討 委 員 會 向 競 諮 會 提 交 報 告 ， 建 議 政 府 制 定 新 的 跨 行 業 競 爭 法 。  

4 .  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， 政 府 為 收 集 公 眾 對 制 定 跨 行 業 競 爭 法 的

意 見 ，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。 公 眾 意 見 顯 示 ， 雖 然 商 界 關 注 新

法 例 對 企 業 ( 特 別 是 中 小 企 ) 的 運 作 可 能 帶 來 的 影 響 ， 但 社 會 十 分 支 持

制 定 跨 行 業 競 爭 法 。 因 應 這 些 疑 慮 ，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就 競 爭 法

的 詳 細 建 議 ， 進 行 另 一 輪 公 眾 諮 詢 。 大 部 分 公 眾 意 見 都 支 持 制 定 競 爭

法 及 諮 詢 文 件 載 列 的 詳 細 建 議 。  

5 .   在 完 成 二 零 零 八 年 的 公 眾 諮 詢 後 ， 政 府 着 手 草 擬 《 競 爭 條 例

草 案 》 (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) ， 目 標 是 履 行 政 策 承 諾 ， 在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立

法 年 度 內 提 交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， 政 府 向 立 法 會

提 交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第 2 章 概 述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新 進 展 。  

6 .   競 諮 會 致 力 促 進 香 港 公 營 和 私 營 界 別 之 內 的 競 爭 。 為 此 ， 競

諮 會 致 力 找 出 競 爭 受 到 妨 礙 的 範 疇 ， 以 及 檢 視 可 以 促 進 競 爭 的 領 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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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工 作 報 告 第 3 章 概 述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採 取 了 的 一 項 有 利

於 競 爭 的 新 措 施 。  

7 .   在 本 年 度 內 ， 競 諮 會 繼 續 檢 視 與 競 爭 有 關 的 投 訴 ， 並 把 投 訴

轉 介 至 相 關 決 策 局 或 部 門 根 據 既 定 政 策 跟 進 處 理 。 第 4 章 概 述 本 年 度

內 完 成 調 查 的 投 訴 ， 以 及 尚 未 完 成 個 案 的 新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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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《 競 爭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新 情 況  

8.  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 旨 在 阻 遏 和 禁 止 各 行 各 業 的 業 務 實 體 進 行 具 有 妨 礙 、 限 制 或 扭

曲 在 香 港 的 競 爭 的 目 的 或 效 果 的 不 當 行 為 和 其 他 反 競 爭 行 為 。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 的 全 文 載 於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轄 下 工 商 及 旅 遊 科 的 網 頁

(h t t p : / /www.cedb . gov . hk / c i t b )。  

9 .   儘 管 社 會 大 眾 對 制 定 跨 行 業 競 爭 法 已 有 共 識 並 廣 泛 支 持 ， 但

部 分 持 份 者 ， 尤 其 是 商 界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若 干 條 文 表 示 關 注 。 這 些

關 注 主 要 圍 繞 以 下 幾 個 範 嚋 : 

  (a) 商 界 (特 別 是 中 小 企 )難 以 掌 握 和 遵 從 針 對 反 競 爭 協 議 的 概 括 禁

止 條 文 (即 第 一 行 為 守 則 )；  

  (b) 低 額 模 式 安 排 (即 低 於 若 干 準 則 的 協 議 因 一 般 不 會 對 競 爭 造 成

顯 著 影 響 而 獲 得 豁 除 )應 於 法 例 中 訂 明 ， 為 中 小 企 提 供 更 多 的

確 定 性 ；  

  (c) 罰 款 上 限 訂 於 違 規 業 務 實 體 進 行 違 規 行 為 的 每 一 年 的 全 球 營 業

額 的 10%過 嚴 ；  

  (d) 大 企 業 或 會 利 用 獨 立 私 人 訴 訟 權 利 ， 騷 擾 中 小 企 ；   

  (e)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可 於 違 章 通 知 書 中 要 求 付 款 ， 或 對 中 小 企 構 成

沉 重 負 擔 ； 以 及  

  (f)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第 一 行 為 守 則 (關 乎 反 競 爭 協 議 )和 第 二 行 為 守

則 (關 乎 濫 用 相 當 程 度 的 市 場 權 勢 )適 用 於 電 訊 業 以 外 的 合 併 活

動 ， 有 違 政 府 表 明 不 會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下 規 管 這 類 合 併 活 動 的

政 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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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政 府 同 意 有 需 要 回 應 立 法 會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和 商 界 就 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可 能 對 商 界 尤 其 是 對 中 小 企 帶 來 影 響 的 意 見 。 考 慮 到 整 體 商 界 以

及 中 小 企 的 關 注 ， 普 羅 大 眾 對 跨 行 業 競 爭 法 能 有 效 打 擊 反 競 爭 行 為 的 期

望 ， 以 及 香 港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，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向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提 出 以 下 修 訂 建 議 ：  

  (a) 區 別 對 待 嚴 重 的 反 競 爭 協 議 和 非 嚴 重 的 反 競 爭 協 議 ， 並 以 較 寬

鬆 的 執 法 手 段 處 理 非 嚴 重 的 反 競 爭 協 議 。 嚴 重 的 反 競 爭 協 議 包

括 涉 及 操 縱 價 格 、 圍 標 、 分 配 市 場 和 限 制 產 量 的 協 議 ；  

    (b)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訂 明 低 額 模 式 安 排 ；  

    (c) 把 罰 款 上 限 修 訂 為 違 規 業 務 實 體 本 地 營 業 額 的 10%， 為 期 長

三 年 ；  

    (d) 從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刪 除 提 出 獨 立 私 人 訴 訟 的 權 利 ；  

    (e) 刪 除 違 章 通 知 書 中 的 付 款 要 求 ； 以 及  

  (f) 在 競 爭 行 為 守 則 的 規 管 範 圍 之 中 剔 除 合 併 活 動 ， 以 體 現 政 府 在

現 階 段 不 擬 規 管 除 電 訊 業 外 的 跨 行 業 合 併 活 動 的 政 策 意 向 。  

11.   政 府 會 繼 續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審 議 工 作 與 立 法 會 緊 密 合 作 ， 並

着 力 推 動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於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二 立 法 年 度 內 通 過 。  

 

 



 6

3.  新 措 施  

 

12 .    競 諮 會 注 意 到 在 本 年 度 內 ，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(電 訊 局 長 )採 取

了 以 下 措 施 ， 以 促 進 競 爭 和 消 除 反 競 爭 行 為 。  

協 助 持 牌 人 遵 守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下 的 競 爭 條 文 的 指 引  

13.   為 確 保 在 香 港 全 面 開 放 的 電 訊 市 場 上 的 競 爭 公 平 而 有 效 ， 電 訊

局 長 完 成 三 輪 公 眾 諮 詢 後 ，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公 布 《 協 助 持 牌 人 遵 守

〈 電 訊 條 例 〉 下 的 競 爭 條 文 的 指 引 》 。 該 指 引 涵 蓋 的 競 爭 條 文 包 括 在 《 電

訊 條 例 》 (第 106 章 )中 關 於 以 下 範 疇 的 條 文 ： 反 競 爭 行 為 (第 7K 條 )； 濫 用

支 配 優 勢 (第 7L 條 )； 以 及 不 得 歧 視 (第 7N 條 )。 指 引 解 釋 電 訊 局 長 會 如 何

詮 釋 和 引 用 相 同 的 競 爭 條 文 ， 並 闡 述 條 文 所 禁 止 的 各 種 行 為 ， 以 期 創 造 公

平 的 競 爭 環 境 ， 讓 所 有 大 小 參 與 者 都 能 依 據 效 益 高 低 在 市 場 上 公 平 競 爭 。  

14.   在 跨 行 業 的 競 爭 法 實 施 後 ，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第 7K、 7L 和 7N 條

將 予 以 廢 除 。 電 訊 局 長 與 日 後 成 立 的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擁 有 共 享 管 轄 權 。

《 電 訊 條 例 》 下 的 競 爭 條 文 仍 會 適 用 於 在 競 爭 法 生 效 前 所 作 出 的 禁 止 行

為 ， 即 使 有 關 調 查 可 能 在 競 爭 法 生 效 後 才 展 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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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競 諮 會 審 議 的 個 案  

15 .   在 本 年 度 內 ， 競 諮 會 注 意 到 下 述 被 指 涉 及 反 競 爭 行 為 的 個

案 。 我 們 根 據 競 諮 會 指 引 所 定 的 反 競 爭 行 為 類 別 ， 盡 量 把 這 些 個 案 分

類 。 以 下 部 分 亦 交 代 競 諮 會 在 考 慮 相 關 決 策 局 或 部 門 的 調 查 後 是 否 認

為 這 些 投 訴 全 部 及 部 分 成 立 。  

A)   聯 合 抵 制  

個 案 1： 旅 遊 業 的 涉 嫌 反 競 爭 行 為 （ 並 無 實 據 ）  

16 .   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， 競 諮 會 秘 書 處 接 獲 一 宗 關 於 旅 遊 業 反 競

爭 行 為 的 投 訴 。 任 職 某 旅 行 社 的 投 訴 人 指 稱 一 個 採 用 會 員 制 並 專 營 某

地 區 市 場 的 旅 遊 業 協 會 （ 協 會 ） 作 出 反 競 爭 行 為 。 投 訴 人 指 稱 ：  

(a )  該 旅 行 社 管 理 層 出 現 人 事 變 動 後 ， 協 會 隨 即 取 消 其 會 籍 ，

並 要 求 該 旅 行 社 繳 付 重 新 入 會 費 用 ， 但 遭 該 旅 行 社 拒 絕 ；  

(b )  協 會 向 專 營 接 待 該 地 區 市 場 旅 客 的 商 舖 表 示 ， 如 有 商 舖 接

待 該 旅 行 社 所 安 排 的 旅 行 團 ， 協 會 會 員 將 停 止 安 排 旅 行 團

光 顧 該 些 店 舖 ； 以 及  

(c )  協 會 通 知 其 會 員 不 應 聘 用 任 何 曾 為 該 旅 行 社 工 作 的 導 遊 。  

17 .    競 諮 會 秘 書 處 將 投 訴 轉 介 旅 遊 事 務 署 調 查 。 署 方 曾 接 觸 投 訴

人 安 排 訪 問 以 了 解 個 案 詳 情 ， 但 投 訴 人 拒 絕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。 雖 然 署

方 已 向 投 訴 人 確 保 有 關 調 查 將 會 保 密 ， 並 且 在 未 徵 得 其 同 意 前 ， 其 身

分 或 該 旅 行 社 的 資 料 將 不 會 被 公 開 ， 然 而 投 訴 人 仍 清 楚 表 明 不 希 望 署

方 接 觸 協 會 或 其 他 人 士 以 收 集 資 料 。 署 方 向 投 訴 人 解 釋 ， 如 缺 乏 詳 細

資 料 或 協 會 對 有 關 指 稱 的 回 應 ， 署 方 將 難 以 調 查 該 宗 投 訴 。 投 訴 人 確

認 了 解 上 述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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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 .   根 據 政 府 的 《 競 爭 政 策 綱 領 》 ， 某 項 業 務 是 否 違 反 競 爭 原

則 ， 決 定 性 的 因 素 是 該 業 務 是 否 濫 用 其 市 場 支 配 地 位 ， 限 制 進 入 市 場

的 機 會 和 市 場 內 競 逐 的 機 會 ， 引 致 減 低 經 濟 效 益 或 妨 礙 自 由 貿 易 ， 從

而 損 害 香 港 的 整 體 利 益 。 為 了 確 定 投 訴 人 的 指 控 是 否 屬 實 ， 以 及 該 個

案 是 否 成 立 ， 署 方 必 須 掌 握 有 關 協 會 處 理 該 旅 行 社 會 籍 時 的 相 關 情 況

以 及 取 消 會 籍 對 該 旅 行 社 的 影 響 等 資 料 。 由 於 投 訴 人 提 供 的 資 料 非 常

有 限 ， 署 方 無 法 核 實 投 訴 人 的 指 稱 ， 亦 缺 乏 其 他 從 公 開 途 徑 可 取 得 的

資 料 以 協 助 核 實 有 關 指 稱 。 基 於 資 料 有 限 ， 有 關 的 投 訴 未 能 成 立 。  

19 .    競 諮 會 同 意 署 方 的 結 論 ， 認 為 沒 有 實 據 顯 示 協 會 作 出 反 競 爭

行 為 。 署 方 已 將 調 查 結 果 通 知 投 訴 人 。  

 

個 案 2： 醫 療 專 業 的 行 業 組 織 被 指 作 出 反 競 爭 行 為 (現 正 調 查 ) 

20 . 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， 競 諮 會 秘 書 處 接 獲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轉 介 一 宗

涉 及 醫 療 行 業 並 與 競 爭 有 關 的 投 訴 。 投 訴 人 是 醫 療 界 的 專 業 團 體 ， 投

訴 指 稱 如 醫 生 不 向 某 醫 療 專 業 的 行 業 組 織 ( 該 組 織 ) 指 定 的 服 務 提 供 者

投 購 專 業 彌 償 保 險 ， 則 不 獲 准 在 該 組 織 成 員 的 地 方 收 症 。 投 訴 人 指 該

組 織 的 做 法 屬 反 競 爭 行 為 。  

21 .  這 宗 個 案 已 轉 介 至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跟 進 ， 該 局 完 成 調 查 後 會 向

競 諮 會 提 交 報 告 。  

B)  濫 用 市 場 支 配 地 位  

個 案 3 ： 某 收 費 電 視 持 牌 機 構 終 止 服 務 的 做 法 涉 嫌 屬 反 競 爭 行 為    

(現 正 調 查 ) 

 22 .   《 廣 播 條 例 》 (第  5 62  章 )第 13(1 )條 禁 止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牌 照 持

牌 機 構 從 事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( 廣 管 局 ) 認 為 目 的 在 於 防 止 、 扭 曲 或 在 相

當 程 度 上 限 制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市 場 競 爭 的 行 為 ， 或 會 有 如 此 效 果 的 行

為 。 第 14(1 ) 條 禁 止 在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市 場 處 於 支 配 優 勢 的 持 牌 機 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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濫 用 其 支 配 優 勢 。 《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條 例 》 ( 第  391 章 ) 第 11A(1 ) 條 列

明 ， 任 何 人 均 可 以 書 面 向 廣 管 局 投 訴 持 牌 機 構 違 反 《 廣 播 條 例 》 第

13(1 )或 14(1 )條 的 規 定 。  

 23 .  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， 廣 管 局 接 獲 一 家 本 地 收 費 電 視 持 牌 機 構

(持 牌 機 構 A)對 另 一 家 本 地 收 費 電 視 持 牌 機 構 (持 牌 機 構 B)所 提 出 的 投

訴 。 投 訴 指 稱 持 牌 機 構 B 防 止 用 戶 終 止 其 服 務 並 改 用 其 他 收 費 電 視 服

務 的 做 法 ， 具 有 防 止 、 扭 曲 或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限 制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市 場 競

爭 的 目 的 或 效 果 ， 因 此 違 反 《 廣 播 條 例 》 第 1 3 及 ／ 或 14 條 的 規 定 。

廣 管 局 隨 後 根 據 《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條 例 》 及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這 宗 投 訴 。  

24 .  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， 廣 管 局 初 步 完 成 調 查 ， 並 裁 定 持 牌 機

構  B 未 有 違 反 《 廣 播 條 例 》 第 13 及 ／ 或 14 條 的 規 定 。 同 年 十 一 月 ，

持 牌 機 構 A 就 廣 管 局 對 這 宗 投 訴 的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。 該 上 訴 個 案 現 正 根

據 《 廣 播 條 例 》 所 訂 明 的 程 序 處 理 。  

 

個 案 4： 某 本 地 免 費 電 視 持 牌 機 構 的 做 法 涉 嫌 屬 反 競 爭 行 為  

 (現 正 調 查 ) 

25 . 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， 廣 管 局 接 獲 一 家 本 地 免 費 電 視 持 牌 機

構 ( 持 牌 機 構 C)的 投 訴 ， 指 稱 另 一 家 本 地 免 費 電 視 持 牌 機 構 (持 牌 機 構

D) 的 多 項 做 法 涉 嫌 屬 反 競 爭 行 為 ， 濫 用 其 於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市 場 的 支 配

優 勢 。 被 指 涉 嫌 屬 反 競 爭 行 為 的 做 法 包 括 : 對 藝 人 施 加 不 公 平 的 限

制 ， 以 及 向 承 諾 不 在 持 牌 機 構 C 播 放 廣 告 的 廣 告 商 提 供 更 多 折 扣 。 廣

管 局 亦 接 獲 公 眾 多 宗 投 訴 ， 指 持 牌 機 構 D 對 藝 人 施 加 不 公 平 的 限 制 。  

26 .  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， 廣 管 局 就 投 訴 個 案 完 成 初 步 調 查 。 廣 管

局 考 慮 了 初 步 調 查 的 結 果 及 獨 立 顧 問 的 意 見 後 ， 決 定 對 這 宗 投 訴 展 開

全 面 調 查 ， 並 要 求 該 兩 家 持 牌 機 構 及 其 他 相 關 人 士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資

料 ， 以 便 廣 管 局 對 投 訴 作 出 裁 決 。 有 關 的 全 面 調 查 正 在 進 行 當 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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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5： 某 本 地 電 訊 公 司 被 指 作 出 反 競 爭 行 為 (現 正 調 查 ) 

27.  一 家 本 地 電 訊 公 司 (持 牌 機 構 E )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向 電 訊 局 長

投 訴 ， 指 稱 另 一 電 訊 公 司 (持 牌 機 構 F)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四

月 期 間 ， 把 固 定 與 流 動 互 連 費 調 高 25%， 由 每 分 鐘 4.36 仙 增 加 至 每 分 鐘

5.45 仙 ， 是 屬 於 反 競 爭 行 為 ， 並 違 反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(第 106 章 )第 7K、 L 和

N 條 (競 爭 條 文 )。 調 查 為 期 兩 年 多 (由 二 零 零 八 年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)， 涉 及 分 析

兩 家 電 訊 公 司 和 其 他 一 些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提 交 的 經 濟 證 據 和 申 述 。   

28.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， 電 訊 局 長 完 成 調 查 ， 並 裁 定 投 訴 不 成 立 。 二

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中 ， 持 牌 機 構 E 根 據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第 32N 條 ， 就 電 訊 局 長

的 決 定 向 電 訊 (競 爭 條 文 )上 訴 委 員 會 (上 訴 委 員 會 )提 出 上 訴 。 持 牌 機 構 F 亦

向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， 聲 稱 該 公 司 雖 然 對 電 訊 局 長 作 出 其 沒 有 違 例 的 決

定 不 提 出 異 議 ， 但 反 對 電 訊 局 長 在 市 場 定 義 、 持 牌 機 構 F 的 市 場 優 勢 ， 以

及 定 價 評 估 等 方 面 的 調 查 結 果 和 意 見 。 上 訴 程 序 仍 在 進 行 當 中 。  

 

個 案 6 ：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(貿 發 局 )在 展 覽 業 涉 嫌 有 反 競 爭 行 為   (現 正

調 查 ) 

29 . 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， 一 家 私 營 貿 易 展 覽 主 辦 商 向 競 諮 會 秘 書

處 投 訴 ， 指 稱 貿 發 局 在 發 展 其 展 覽 業 務 時 作 出 反 競 爭 行 為 。 該 投 訴 人

認 為 ， 貿 發 局 於 展 覽 業 的 市 場 份 額 不 斷 擴 大 ， 乃 基 於 其 法 定 公 營 機 構

的 身 分 受 政 府 資 助 並 獲 政 策 支 持 ， 從 而 具 有 不 公 平 的 優 勢 ， 同 時 亦 基

於 貿 發 局 利 用 對 主 要 展 覽 場 地 的 支 配 力 量 ， 排 斥 私 營 貿 易 展 覽 主 辦

商 。  

30 .  競 諮 會 秘 書 處 與 投 訴 人 就 若 干 程 序 事 項 達 成 共 識 後 ， 現 正 調

查 個 案 ， 完 成 調 查 後 會 向 競 諮 會 提 交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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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7： 某 屋 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涉 嫌 的 反 競 爭 行 為 (不 成 立 ) 

31 .  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， 競 諮 會 秘 書 處 接 獲 跑 馬 地 一 名 居 民 的 投

訴 。 投 訴 人 指 有 關 其 屋 苑 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( 法 團 ) 把 樓 宇 的 管 理 服 務 與

清 潔 及 垃 圾 清 理 服 務 綑 綁 的 決 定 屬 反 競 爭 行 為 ， 剝 奪 了 他 選 擇 不 採 用

其 屋 苑 集 中 處 理 垃 圾 服 務 的 權 利 。 投 訴 已 轉 介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調 查 。 在

調 查 這 宗 個 案 並 研 究 物 業 管 理 行 業 的 性 質 後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認 為 對 法

團 的 投 訴 並 不 成 立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如 下 ：   

 ( a )  該 法 團 並 不 是 垃 圾 清 理 服 務 及 樓 宇 管 理 服 務 的 提 供 者 ， 法 團

並 不 能 把 上 述 兩 項 服 務 的 銷 售 “ 綑 綁 ” 在 一 起 。 法 團 是 在 特

別 業 主 大 會 上 ， 以 過 半 數 票 通 過 決 議 決 定 聘 請 一 家 物 業 管 理

公 司 提 供 樓 宇 管 理 服 務 ， 以 及 代 表 法 團 聘 請 和 監 督 另 一 家 公

司 提 供 清 潔 和 垃 圾 清 理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並 沒 有 資 料 顯 示 ， 由 法

團 所 選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以 綑 綁 形 式 去 提 供 上 述 兩 項 服 務 ；  

 (b )  物 業 管 理 行 業 的 範 圍 是 多 方 面 的 ， 由 一 家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提 供

及 ／ 或 管 理 一 系 列 的 服 務 ， 例 如 保 安 護  服 務 、 清 潔 及 垃 圾

清 理 服 務 、 財 務 及 會 計 服 務 、 管 理 泳 池 及 其 他 康 體 設 施 等 ，

亦 十 分 常 見 。 這 些 服 務 可 以 由 一 家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， 亦 可

以 由 一 家 管 理 公 司 所 管 理 的 不 同 公 司 提 供 。 事 實 上 ， 法 團 的

決 定 可 以 從 其 有 利 競 爭 的 好 處 來 解 釋 。 首 先 ， 由 法 團 替 所 有

業 主 聘 請 垃 圾 清 理 服 務 ， 而 不 是 由 每 個 業 主 自 行 聘 請 ， 會 帶

來 較 大 的 經 濟 效 益 。 此 外 ， 垃 圾 清 理 及 清 潔 服 務 不 只 是 為 每

個 單 位 提 供 ， 而 是 包 括 屋 苑 的 公 用 部 分 ， 管 理 公 用 部 分 是 所

有 業 主 共 同 的 責 任 ； 以 及  

 ( c )  至 於 投 訴 人 指 業 主 並 沒 有 選 擇 ， 不 能 不 採 用 由 法 團 選 定 的 垃

圾 清 理 服 務 ， 這 是 關 於 大 廈 管 理 而 並 不 涉 及 競 爭 的 問 題 。 民

政 事 務 總 署 留 意 到 ， 有 關 決 議 是 在 特 別 業 主 大 會 上 由 業 主 以

過 半 數 票 通 過 。 業 主 如 果 不 滿 意 有 關 安 排 ， 可 以 投 票 反 對 決

議 。 如 有 百 分 之 五 的 業 主 要 求 ， 亦 可 以 召 開 另 一 個 業 主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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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， 以 討 論 有 關 事 宜 ， 例 如 建 議 其 他 替 代 方 案 。 由 於 並 沒 有

業 主 採 取 相 關 行 動 ， 故 此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認 為 當 日 通 過 的 決 議

已 全 面 反 映 大 部 分 業 主 的 意 願 ， 就 是 聘 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去 提

供 樓 宇 管 理 服 務 ， 以 及 代 表 法 團 聘 請 和 監 督 另 一 家 公 司 提 供

垃 圾 清 理 和 清 潔 服 務 。  

32 .   基 於 以 上 調 查 結 果 ， 競 諮 會 同 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結 論 ， 認

為 投 訴 人 的 指 控 並 不 成 立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已 通 知 投 訴 人 調 查 的 結 果 。  

C)  妨 礙 或 限 制 向 競 爭 對 手 提 供 商 品  

個 案 8： 某 些 連 鎖 超 級 市 場 和 連 鎖 零 售 店 涉 嫌 的 反 競 爭 行 為 (現 正 調 查 ) 

33 .  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， 競 諮 會 秘 書 處 接 獲 兩 位 立 法 會 議 員 分

別 各 一 宗 投 訴 ， 指 稱 某 些 具 備 市 場 權 勢 的 連 鎖 超 級 市 場 和 連 鎖 零 售 店

的 下 列 做 法 ， 屬 反 競 爭 行 為 ：  

  ( i )  連 鎖 超 級 市 場 被 指 向 汽 水 供 應 商 施 壓 ， 要 求 不 要 向 不 肯 按

照 供 應 商 就 某 一 汽 水 產 品 所 定 的 建 議 價 格 出 售 產 品 的 一 家

本 地 零 售 商 ， 供 應 汽 水 產 品 ；  

 ( i i )  連 鎖 超 級 市 場 被 指 向 供 應 商 施 壓 ， 表 示 如 某 本 地 零 售 商 不

按 照 供 應 商 就 某 一 牌 子 即 食 麵 所 定 的 建 議 價 格 出 售 產 品 ，

則 該 供 應 商 不 得 向 該 零 售 商 供 應 該 牌 子 的 即 食 麵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某 些 連 鎖 零 售 店 被 指 向 電 器 供 應 商 施 壓 ， 要 求 接 受 其 供 貨

的 一 家 本 地 零 售 商 ， 把 部 分 電 器 的 價 格 調 高 至 供 應 商 所 定

的 建 議 價 格 。  

34 .   個 案 已 轉 介 至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跟 進 ， 該 局 完 成 調 查 後 會

向 競 諮 會 提 交 報 告 。  


